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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

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

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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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赛克 指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说明书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 

本次债券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

二期） 

债券持有人 指 
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

得并持有本次债券的合格投资者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管理人 指 

凭借专门的知识与经验，运用所管理基金的资产，根据

法 律、法规及基金章程或基金契约的规定，按照科学的

投资 组合原理进行投资决策，谋求所管理的基金资产

不断增值，并使基金持有人获取尽可能多收益的机构 

私募股权投资 指 

通过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并将资金投入到非上市企业获

得股权，通过上市、并购或股权转让等方式，出售持股

获利的行为 

PIPE 指 私募股权投资已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直投/直接股权投资 指 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对企业投资 

管理费 指 
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规模大小的一定比例向基金收取

的费用，通常按照年度收取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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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1、报告中，如部分财务数据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则该差异是

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2、报告中，发行人 2020 年年末财务数据引用自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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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Capital Group Co.,Ltd.  

二、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及代码： 简称为 17 创投 S1，代码为 112627 

发行规模及利率： 人民币 5.50 亿元，发行利率为 5.20% 

债券余额： 人民币 5.50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5.20% 

债券期限： 5 年 

起息日： 2017 年 12 月 18 日 

付息日：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 2022 年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担保情况： 无 

信用级别及资信

评级机构： 

2017 年 11 月 13 日，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股权投资项目,扣除发行费用

后,全部用于公司创投主业,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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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及代码： 简称为 18 创投 S1，代码为 112659 

发行规模及利率： 人民币 5.00 亿元，发行利率为 5.58% 

债券余额： 人民币 5.00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5.58% 

债券期限：  5 年 

起息日： 2018 年 3 月 21 日 

付息日：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1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 2023 年 3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担保情况： 无 

信用级别及资信

评级机构： 

2018 年 3 月 9 日，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A。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直接或设立基

金投资创新创业公司的股权。 

 

债券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及代码： 简称为 18 创投 S2，代码为 112677 

发行规模及利率： 人民币 9.50 亿元，发行利率为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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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余额： 人民币 9.50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5.20% 

债券期限：  5 年 

起息日： 2018 年 4 月 17 日 

付息日：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17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担保情况： 无 

信用级别及资信

评级机构： 

2018 年 3 月 28 日，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直接或设立基

金投资创新创业公司的股权。 

 

  



 

9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等

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具体情况如

下：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正常。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上一年度的年度

报告、中期报告、付息兑付公告，受托管理人就发行人出现的重大事项披露了以

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公告，披露其债券信息披

露负责人由刘波变更为俞浩。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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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受托管理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

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

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

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二、发行人 2021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板块分为：创业股权投资业务、母基金业务、其他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业务、公募基金管理业务、PIPE 业务和软硬件销售及相关服务业务六

大板块。发行人核心业务为创业股权投资，主要包括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和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1、创业股权投资业务 

创业股权投资业务为发行人的核心业务，包括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所投资的创业股权投资项目基本为发行人直接投资和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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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共同投资。从成立至今，发行人以中小创新科技企业为投资主体，联合境

内外创业资本进行多行业、跨区域的投资和改造。 

2、母基金业务 

发行人母基金业务，从基金形式划分，主要包括政府引导母基金业务和市场

化母基金业务。母基金通常不直接投资项目，一般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参与、发

起设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直投子基金，通过以少量的资金投向直投子基金，进而

通过子基金的募资吸收其他社会资金，扩大投资规模，以投向创新创业等实体企

业为主，支持国家产业规划调整升级。 

3、中外合作基金管理业务 

发行人于 2002 年联合新加坡大华银行等发起设立了中国境内第一只中外合

资创投基金——中新创业投资基金，基金认缴规模为 5,000.00 万美元，现已有多

个投资项目在美国 NASDAQ、香港主板及新加坡交易所上市。2008 年，发行人

全资子公司 SCGC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以色列 Ainsbury Properties Ltd 共同出资

组建中以基金投资公司，基金认缴规模为 2,000.00 万美元，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

2016 年，发行人联合韩国 SV Investment 株式会社、东方汇富共同设立首只中韩

政府机构间合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深圳中韩产业投资基金。这是发行人旗下第

一只采用多 GP（普通合伙人）管理模式设立的中外合资创投基金，专注于投资

生物医药、消费品、TMT 和文化产业。首期认缴规模为 1 亿美金，落户于深圳

前海。 

4、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发行人设有私募股权行业首家全资公募基金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红土创新”）。红土创新根据 2014 年 6 月 5 日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562 号文批准设立，且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取得证监会核发的 A093 号

《基金管理资格证书》，同时拥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

格。 

5、PIPE 业务 

大资管时代背景下的混业经营趋势，促使发行人开始将业务延伸至二级市场，



 

12 
 

涉足上市公司定增等 PIPE 业务。发行人从事的 PIPE 业务主要为参与上市公司

的定向增发，投资对象以集团已投资的上市公司为重点，兼顾非集团投资的上市

公司。总体来说，PIPE 业务，即以定增方式进入，后以大宗交易、二级市场减持

等方式退出获取投资收益。 

6、软硬件销售及相关服务业务 

2012 年 10 月，发行人以控股的方式实现了对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新赛克”）的收购。中新赛克致力于提供通信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智

能管理和安全防护、企业的商业智能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营业收入的构成及比例 

单位：万元 

名称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同比变动

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35,184.76 97.59% 184,391.74 98.39% 26.69% 

其中：      

管理费收入 50,689.06 36.59% 53,705.14 28.66% -5.62% 

财务顾问收入 1,068.36 0.77% 910.03 0.49% 17.40% 

投资顾问收入 3,771.08 2.72% 3,061.11 1.63% 23.19% 

业绩分成收入 11,407.17 8.24% 33,967.79 18.12% -66.42% 

软硬件销售收入 68,081.75 49.15% 92,585.81 49.40% -26.47% 

销售服务及手续费 115.19 0.08% 124.01 0.07% -7.11% 

赎回费收入 52.14 0.04% 37.86 0.02% 37.72% 

其他业务收入 3,333.26 2.41% 3,019.45 1.61% 10.39% 

营业收入总计 138,518.02 100.00% 187,411.19 100.00% -26.09% 

 

三、发行人 2021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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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1,617,605.30  1,586,942.99  1.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69,322.68  2,753,673.71  25.99% 

总资产 5,086,927.98  4,340,616.70  17.19% 

流动负债合计 1,309,080.98  915,351.36  43.0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50,440.03  932,441.28  12.65% 

总负债 2,359,521.01  1,847,792.64  27.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27,406.97  2,492,824.07  9.41% 

营业总收入 138,518.02  187,411.19  -26.09% 

营业总成本 230,680.19  216,316.62  6.6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301.52  232,891.34  3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79,624.95  -33,307.18  739.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6,864.67  -68,268.94  -2.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12,790.27  -16,479.94  -1998.0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5,893.04  461,328.99  -7.68%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同比变动（%） 

流动比率 1.24  1.73  -28.73 

速动比率 1.03  1.48  -30.74 

资产负债率 46.38% 42.57% 8.9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437,398.16  346,801.00  26.12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18  5.52  30.1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6、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7、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

期待摊费用摊销。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流动负债合计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合计 1,309,080.98 万元，较上年末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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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3.01%，主要系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1 年度，发行人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301.52 万元，较上年末

同比增长 34.10%，主要系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投资项目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计入利润表所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9,624.95 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 739.53%，主要系发行人对业务加大了投入力度所致。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21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2,790.27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1998.01%，主要系发行人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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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17 创投 S1 

发行人发行了“17 创投 S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50 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

于股权投资项目,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创投主业,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2、18 创投 S1 

发行人发行了“18 创投 S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0 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直接或设立基金投资创新创业公司的股权。 

3、18 创投 S2 

发行人发行了“18 创投 S2”，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9.50 亿元。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直接或设立基金投资创新创业公司的股权。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7 创投 S1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行人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7 创投 S1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17,480.00

万元发起设立深创投鸿瑞（珠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37,500.00 万元发

起设立红土和鼎（珠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一致。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8 创投 S1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行人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创投基金和直接股权投资。

其中，用于 8 支创投基金设立或出资，金额 48,790.00 万元；用于直接股权投资

的企业 2 家，金额 1,200.00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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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8 创投 S2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行人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创投基金和直接股权投资。

其中，用于 9 支创投基金设立或出资，金额 58,574.08 万元；用于直接股权投资

的企业 32 家，金额 36,709.32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账户名称为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为 755901373310886。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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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及公司债券偿付情况 

一、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无信用增进安排。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三、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7 创投 S1”、“18 创投 S1”及“18 创投 S2”已完成

2021 年付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应付付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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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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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不存在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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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及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截至目前，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17 创投 S1”、“18 创投 S1”及“18 创投

S2”已按时兑息。结合发行人过去及现在的债务履行情况，作为深圳市重要的大

型投资企业集团，发行人偿债意愿较强。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1、经营盈利情况 

发行人的业务收入由管理费、财务顾问、投资顾问、业绩分成、软硬件销售、

销售服务及手续、赎回费和其他业务收入组成，其中管理费和软硬件销售是发行

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2020 年和 2021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187,411.19 万元和 138,518.02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32,891.34 万元和

312,301.52 万元。作为深圳市重要的大型投资企业集团，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

盈利能力强。 

2、负债与偿债能力指标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1,847,792.64 万元和

2,359,521.0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分别为 915,351.36 元和 1,309,080.98 万元，流

动负债分别占负债总额的 49.54%和 55.48%。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发行人 2020年和 2021年流动比率分别为 1.73和 1.24，

速动比率分别为 1.48 和 1.03。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保持在行业合理

水平。发行人流动资产主要系货币资金、存货、应收账款等，具备一定的流动性

和变现能力；但发行人负债中流动负债占负债比重较高，如果未来出现集中偿付

或突发情况，发行人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发行人 2020 年和 2021 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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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6.38%，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波动，总体处

于合理水平，发行人权益资本对于债务的具有一定的保障力度。 

从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来看，分析人 2020 年和 2021 年 EBITDA 利息保

障倍数分别为 5.52 和 7.18。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保持较高水平，偿债能力较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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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请参考本报告第二章。 

二、与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不适用。 

三、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已对相关重大事项及时跟进，

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具体措施请参考本报告第二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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